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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星基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众会字(2025)第 11125 号 

江苏星基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江苏星基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基智造”）

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 1-6 月、2024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以

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星基智造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星基智造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星基智造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3〕65 号）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系星基智造管理层编制的上述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独立的提出鉴证结论。我们的责任是对星基智造编制的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发表审

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前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审核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有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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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星基智造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

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星基智造 2025 年 1-6 月、2024 年

度、2023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本页无正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曹磊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璐 
 
 
 
 
中国，上海                                    2025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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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星基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6 月、2024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2 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政府补助 
 
（1）2025 年 1-6 月 
 

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5年1-6月 批准文件 

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奖

励 
200,000.00 

《关于转下南京市 2024 年度科技发展计划及科技

经费指标(第十六批)的通知》(宁科(2024〕147 号) 

增值税加计扣除 120,436.68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 号) 

先锋计划奖励 64,839.54 
《关于紫金山英才计划的实施意见》（宁人才〔2021〕
1 号） 

科技创新奖励 21,750.00 

《关于印发《江苏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 的
通知》 （苏科规范〔2024〕2 号）、《关于印发《2023 
年建邺高新区创新券工作方案》的通知》（建高新管

发(2023)27 号） 

知识产权奖励 12,000.00 

《关于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的意见》

(东市监(2019〕35 号)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知识产

权战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的通知》(东市监

(2023〕12 号) 

其他 20,290.68  
合计 439,316.90  
 
（2）2024 年度 
 

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4 年度 批准文件 

高质量发展奖励 1,045,000.00 
《关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东政

发(2023〕18 号) 

科技创新奖励 1,212,361.00 
《东台市科技创新发展激励意见 2022 年度第四批、

2023 年度第二批、第三批奖励兑现情况公示》 

增值税加计扣除 704,199.44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 号) 

先锋计划奖励 111,169.52 《关于紫金山英才计划的实施意见》（宁人才〔2021〕



 

2 

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4 年度 批准文件 

1 号） 

知识产权奖励 65,000.00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知识产权战推进高价值专利培

育计划项目的通知》(东市监(2023〕12 号) 

稳岗返还 63,648.8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4〕40 号） 

其他 20,098.95  
合计 3,221,477.71  
 
（3）2023 年度 
 

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3 年度 批注文件 

高质量发展奖励 350,000.00 
《关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东政

发〔2023〕18 号） 

科技创新奖励 70,000.00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关于加快科技创新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激励意见》(东区管发〔2022〕64 号） 

增值税加计扣除 443,014.86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 号) 

先锋计划奖励 311,857.76 
《关于紫金山英才计划的实施意见》（宁人才〔2021〕
1 号） 

知识产权奖励 90,400.00 
《关于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措施实施细

则》（东市监〔2022〕62 号） 

退伍军人减免 99,750.00 

《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 

稳岗返还 41,979.00 
《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的通知》（苏政办发〔2023〕33 号） 

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奖

励 
30,000.00 

《关于拨付 2023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专项补贴资

金（第一批）的通知》(建科〔2023〕24 号) 

其他 8,421.39  
合计 1,445,423.01  
 
 
（4）2022 年度 
 

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2 年度 批注文件 

高质量发展奖励 83,000.00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意见》（东区发〔201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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